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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511

证券简称：爱慕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25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40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6 － 2025/6/9 2025/6/9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20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06,555,912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40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62,622,364.8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6 － 2025/6/9 2025/6/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

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

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参与公司2023年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有的限售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发放。 公司股东张荣明、

北京爱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美山子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宿迁今盛泽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宿迁今盛泽优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现金红利也由本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

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本公司

在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0元。 持有本公司A� 股的自然人股

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

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股权激励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的现金红利个人所得税，参照前述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自然人股东的现金红利个人所得税相关规定处理。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

本公司将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

每股人民币0.36元。 如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

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相关规

定，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A股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本公司按

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36元。

（5）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发

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4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如有疑问的，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64390009

特此公告。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

688653

证券简称：康希通信 公告编号：

2025-037

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至

5%

以下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21,224,053股，持有公司股份比

例减少至5.00%。

格兰康希通信科技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股东潘斌减持前持股数量为

23,517,126股，持股比例5.54%。

近日，股东潘斌发来《关于权益变动的通知函》，现将其相关减持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

义务人基

本信息

姓名 潘斌

注册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5月30日

权益变动

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份（股） 减持比例

集中竞价

2025年3月27日

至2025年5月

30日

人民币普通股 2,293,073 0.54%

合 计 2,293,073 0.54%

备注：

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潘斌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份

23,517,126 5.54% 21,224,053 5.00%

合 计 23,517,126 5.54% 21,224,053 5.00%

备注：

1、以上表格中，持股比例按照公司现有总股本424,480,000股计算，“持股比例” 保留小数点后两

位。

2、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

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 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减持股份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3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披露的《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

编号：2025-009）；

3、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大股东减持，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本次权益变动部分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特此公告。

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

688188

证券简称：柏楚电子 公告编号：

2025-025

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存在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首发战略配售股份已全部上市流通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2.16元

每股转增0.4股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6 2025/6/9 2025/6/9 2025/6/9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19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05,993,742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2.16元 （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44,946,482.72元， 转增

82,397,497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288,391,239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6 2025/6/9 2025/6/9 2025/6/9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

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

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

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唐晔、代田田、卢琳、万章和谢淼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

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

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16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2.16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

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

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

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为10%

的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1.944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

收入下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

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944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

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

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

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2.16元。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公司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是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205,993,742 82,397,497 288,391,239

1、A股 205,993,742 82,397,497 288,391,239

三、股份总数 205,993,742 82,397,497 288,391,239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288,391,239股摊薄计算的2024年度每股收益为3.06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1-64306968

电子邮箱：bochu@fscut.com

bochu@bochu.com

特此公告。

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

601121

证券简称：宝地矿业 公告编号：

2025-038

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375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6 － 2025/6/9 2025/6/9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2025年4月18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800,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375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0,000,000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6 － 2025/6/9 2025/6/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公司全体股东的红利均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

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等相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

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

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0375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每股人民币0.0375元。 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

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

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3375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

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

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3375元。 如相关

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

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4)�对于通过香港联交所（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 股股票（“沪股通” ）的投资者，其现金红

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

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3375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

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 相关企业

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

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

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37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991-4850667

电子邮箱：touzizhe@bdky.com.cn

特此公告。

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

603866

证券简称：桃李面包 公告编号：

2025-034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内部转让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吴志刚先

生持有公司股份119,533,982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7.47%；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吴学群先生持有公

司股份399,716,493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24.99%；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吴学亮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51,327,57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5.71%。

● 内部转让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披露了《桃李面包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内部转让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

号：2025-027）。 在内部转让计划实施期间内，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吴志刚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

式向其次子吴学群先生转让股份数量合计10,314,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64%，向其三子吴学亮先

生转让股份21,679,9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6%。 本次转让系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内部转

让，不涉及向市场减持，本次内部转让计划已经实施完毕。

一、内部转让主体转让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吴志刚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151,528,282股

持股比例 9.47%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51,528,282股

股东名称 吴学群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389,402,093股

持股比例 24.3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386,875,235股

其他方式取得：2,526,858股

股东名称 吴学亮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229,647,670股

持股比例 14.3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29,647,670股

上述内部转让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

原因

第一组

吴志刚 151,528,282 9.47% 控股股东

吴学群 389,402,093 24.34% 控股股东

吴学亮 229,647,670 14.36% 控股股东

盛雅莉 131,000,428 8.19% 控股股东

吴学东、盛龙、盛利、盛杰、盛雅

萍、盛玲、费智慧、肖蜀岩

108,466,225 6.78%

吴学东为吴志刚的

长子，盛雅萍、盛玲、

盛杰为吴志刚配偶

的妹妹，盛利、盛龙

为吴志刚配偶的弟

弟，费智慧为吴志刚

配偶的弟媳，肖蜀岩

为吴志刚的儿媳

合计 1,010,044,698 63.14% 一

注：本次转让系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内部转让，不涉及向市场减持，本次转让完成后，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仍为63.14%，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

二、内部转让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因以下事项披露内部转让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吴志刚

减持数量 31,994,3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5月22日～2025年5月30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大宗交易减持，31,994,3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4.87～5.04元/股

减持总金额 159,501,197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2.00%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2%

当前持股数量 119,533,982股

当前持股比例 7.47%

(二)本次实际内部转让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内部转让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内部转让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内部转让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内部转让是否未达到内部转让计划最低内部转让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内部转让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

601156

证券简称：东航物流 公告编号：临

2025-016

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长宁区空港一路458号上海虹桥机场华港雅阁酒店副楼三楼金合欢

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3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38,296,472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65.402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郭丽君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全部议案，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以现场和视频方式出席6人，董事王忠华、宁旻、东方浩以及独立董事季卫东、陈

颂铭因公务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方式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邵祖敏因公务原因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万巍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5,915,172 99.7707 2,009,100 0.1935 372,200 0.0358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5,868,672 99.7662 2,018,700 0.1944 409,100 0.0394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5,940,872 99.7731 2,015,800 0.1941 339,800 0.0328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6,081,348 99.7867 2,040,524 0.1965 174,600 0.0168

5、议案名称：关于聘用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5,916,972 99.7708 2,012,300 0.1938 367,200 0.0354

6、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6,021,672 99.7809 1,919,800 0.1849 355,000 0.0342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听取了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4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34,479,514 93.9634 2,040,524 5.5608 174,600 0.4758

5

关于聘用公司2025年

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34,315,138 93.5154 2,012,300 5.4839 367,200 1.000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过半数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4、5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明诗、陈依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有关决

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

688133

证券简称：泰坦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24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

● 上市公司所处当事人地位：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安

徽天地高纯溶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天地” ）为被告，其中公司为被告一，安徽天地为被告二。

● 涉及金额（原告诉讼请求）暂计：3662.48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公司已经聘请专业的律师团队应诉，公司预计本次诉讼案件不会

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本次诉讼的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本期及期后

损益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实际影响以法院最终判决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送达的《民事传票》〔案号：（2025）沪

0107民初9533号〕及《民事起诉状》等相关诉讼材料。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案法院已经受理，尚未开

庭。

二、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上海跃胜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7630719669F

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交通路4711号404室

法定代表人：周亢

被告一：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67780236Q

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钦州路100号一号楼1110室

法定代表人：张庆

被告二：安徽天地高纯溶剂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826683609674L

住所地：安徽省安庆市复兴镇临江产业园（同兴村）

法定代表人：毕风华

（二）诉讼请求：

判令两被告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赔偿原告2022年至2023年期间的损失暂计3662.48万元。

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三）原告列举的事实与理由

原告认为，被告一和被告二侵犯原告的独家代理权，损害原告的利益。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已经聘请专业的律师团队应诉， 公司预计本次诉讼案件不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本次诉讼的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本期及期后损益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实际

影响以法院最终判决为准。

公司将根据该诉讼案件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努力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

688133

证券简称：泰坦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25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归还前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并继续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计划及项目的建设进

度，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公司财务费用，

降低公司运营成本，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0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的2021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公司将随时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时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具体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归还前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并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

根据上述决定，公司在规定期限内实际使用了1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对资

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与使用，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2025年5月30日，公司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15,0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本公告日，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悉数归还，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

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

688107

证券简称：安路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19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

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22.80%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21.95%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

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仅适用于无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 /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上海安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10000312268006C

□ 不适用

上海安路芯半导体技术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10115MA1K4BCA7M

□ 不适用

上海芯添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10115MA1K4MAA49

□ 不适用

一致行动关系说明：上海安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芯合伙” ）、上海安路芯半导

体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路芯合伙” ）与上海芯添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芯添合伙”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上海导贤半导体有限公司。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截至2025年5月29日收盘，安芯合伙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了公司股份3,110,372股，占公司

总股本0.78%；其一致行动人之一安路芯合伙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了公司股份126,958股，占公

司总股本0.03%；其一致行动人之一芯添合伙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了公司股份177,432股，占公

司总股本0.04%。 持股5%以上股东安芯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安路芯合伙、芯添合伙合计减持3,414,762股，

合计持股比例由22.80%下降至21.95%。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

前比

例

（%）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

比例

（%）

权益变动方

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资金来源

（仅增持

填写）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上海安芯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8,328.0246 20.78 8,016.9874 20.00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

其他： /

2025/04/08

–

2025/05/29

不适用

上海安路芯半导

体技术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37.6312 0.84 324.9354 0.81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

其他： /

2025/04/08

–

2025/05/29

不适用

上海芯添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73.5227 1.18 455.7795 1.14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

其他： /

2025/04/08

–

2025/05/29

不适用

合计 9,139.1785 22.80 8,797.7023 21.95 --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5%以上股东安芯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安路芯合伙、芯添合伙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

股份计划， 不触及要约收购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3月 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3）。

2、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等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

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关减持规定，并及时向

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

002235

证券简称：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15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30日（星期五）上午10：00在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会议和通讯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本次会议于2025年5月

20日书面通知了各位董事，会议应出席董事七名，实际出席董事七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张杰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公司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进行修订和完善，具体内容详

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总经理工作细则》。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235

证券简称：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16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戴良虎先生提交的书

面辞职报告。 因工作调整，戴良虎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不会

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戴良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股份锁定承诺。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戴良虎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和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358

证券简称：森源电气 公告编号：

2025-018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为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森源电气” ）持股5%以上股东

根据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实施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后，华金证券－兴业银行－华金证券发展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为华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金证券” ）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从5.500452%减少至 4.999998%。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华金证券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天目西路128号19层1902室

经营期限 2000年9月11日至不约定期限

注册资本 人民币3,450,000,000.00元

法定代表人 燕文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198231D

通讯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759号30层，200127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自

营，证券承销与保荐，代销金融产品，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销

售，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二）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森源电气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股东华金证券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减少其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9,297,570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截至2025年

5月30日，本次权益变动明细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期间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华金证券 集中竞价 2025.5.19一2025.5.30 无限售条件股份 4,653,000 0.500453%

（三）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及比例

股东名称

权益变动前

变动股数（股）

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华金证券 51,140,834 5.500452% -4,653,000 46,487,834 4.999998%

注：1.以上数据如有差异，系按照四舍五入保留六位小数所致。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的情

况。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

3、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华金证券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处于

减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继续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日


